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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和北京市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参考了美国环保局 (EPA) 1997年修订的《储油库油气排放标准和检测方法》(40 CFR 60

Subpart XX & 40 CFR 63 Subpart R)的相关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储汕库油气排放控制要求和限值，并规定了检测方法。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北京市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钢、钟连红、黄玉虎、秦建平、姚鸿义、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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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储油库在储存、收发汽油过程中汕气排放控制要求和限值。同时，还规定了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储油库油气污染控制管理，以及储油库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和竣L验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5263-1994 环境空气 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术语与定义

  卜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储油库

由储油罐组成的储油场所 (含炼油厂汽油储汕罐)。

油气

汽油储存、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气体。

3.3

发油

从储油库把油品装入油皓车。

收油

向储油库储罐注油。

底部装油

从油罐汽车的罐底部将油装入雄内。

浮顶翎

顶盖漂浮在液面上并可随液面上下浮动的储罐，分为内浮顶罐和外浮顶罐两种。

油气回收处理装t

通过吸附、吸收、冷凝、膜分离等方法将收发油过程产生的油气进行回收处理的装置。

烃类气体探测器
基于光离子化、红外等原理制成的可快速显示空气中油气浓度的便携式检测仪器。

泄漏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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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能够测量的管道、阀、容器、设备、泵、法兰及各种接头，但不包括浮顶罐、油气密闭收集系

统和无泄漏可能的部件。

4发油油气排放

4.1排放控制
4.1.1储油库汽油发油时产生的油气应进行密闭收集和回收处理。
4.1.2 发油系统应采用底部装油方式，管路接头应与油罐汽车4"装油和油气接口快速接头匹配。

4.1.3 收集系统泄漏浓度、处理装置的排放浓度和净化效率每年至少检测1次。

4.2 排放限值
4.2.1油气密闭收集系统 (以下简称收集系统)任何泄漏点油气浓度应符合表I要求:

                  表1收集系统油气泄漏浓度(体积分数)最离允许限值

                                                                                                    单位为%

2006年 I月1日以前 0.35

2006年1月1 FI以后 0.05

时间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口期作为执行[]期依据。

4.2.2 油气回收处理装置(以下简称处理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应低于98%e

4.2.3处理装置的排放浓度在标准状态下不应大于25g/m'.
4.2.4 处理装置排放口距处理装置基面高度不应低于4m.

4.3检测条件
4.3.1 处理装置进、出口应设置永久采样位置和监测操作平台。

4.3.2采样位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上，采样位置距上下游的弯头、阀门、变径管距离不应小于3

倍管道直径。
4.3.， 在选定的采样位置上应开设带法兰的采样孔，采样孔内径4cm，采样孔管长5cm，采用法兰盖板

密封。法兰连接孔为4个，安装后呈垂直水平状态。法兰尺寸:法兰半径为4. 2cm;法兰连接孔距法兰

圆心半径为3. 3cm;法兰连接孔直径为0. 8cm:法兰厚度为0. 4cm,
4.3.4 监测操作平台面积应不小于1.5矿，并设有1. Im高的护栏，检测孔距平台面高度宜为1. 2-1. 3m.

4.3.5 检测孔和操作平台的安装应与油气回收处理工程同时完成和验收。

4.4 检测方法
4.4.1 收集系统泄漏浓度符合限值要求后再对处理装置的排放浓度和净化效率进行检测。

4.4.2 泄漏浓度、处理装笙排放浓度和净化效率的检测应安排在发油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进行，总检测

时间应在3h以上.
4.4.3 使用烃类气体探测器对收集系统可能的泄漏点进行检测，探测器进气管端口距离检测表面为

2. 5cm.移动速度宜为4cm/s。发现超过限值的泄漏点应重复检测2-3次.
4.4.4 准备对处理装置进行排放浓度和净化效率检测之前，在有 50%以上装油位发油情况下，用分辨

率不低于0. Im/s的风速测量仪器对处于挣化时段的每台处理装置进行排气简风速测量，其小时排气量

不应大于满油位小时发油体积的1.2倍。
4.4.5处理装置排放浓度和净化效率检测应在装置处于净化时段进行，进出口同步检测汕气浓度，每

台处理装置都应进行检测，每台有效检测累积时间不应少于Ih，间断采样每间隔5min采集1个样品。

4.4.6 处理装置出口气体温度每30min检测1次。

4.4.7 其它方面的检测要求按GB/T 16157-1996执行。

4.4.8 分析方法按GB/T 15263-1994执行，或采用更先进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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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处理装置净化效率按 卜面公式计算

        (1一C:.)C�,_
E= Il一-----‘巴----"'Ix100/o

          (1一C )C ，-
                                                勺.甘 J司‘

    式中:

    E一处理装置净化效率;
    C，一处理装置进口平均浓度 (体积百分含摊)o

    Cn一处理装置出口平均浓度(体积百分含量)。

4.5检测设备
4.5.1 现场使用的采样设各和检测仪器应符合GB50058的0区范围使用的要求。

4.5.2 风速计测最范围0-10m/s，检测分辨率不低于0. lm/se

4.5.3 应备有与进、出口检测孔连接的通用检测接头。
4.5.4进口检测接头为一法兰盖板，尺寸与采样孔法兰盖板一致，法兰盖板中心位置外侧连接闸板阀，

闸板阀连接采样管，采样管内径0. 3cm、外径0. 5cm,长2-5cm，法兰盖板内侧采样管长度10cm. 4. 5. 5

出口检测接头也为一法兰盖板，尺寸与采样孔法兰盖板一致，用内径0. 3cm、外径0. 5cm的采样管穿过
法兰盖板并焊接密封，采样管在法兰盖板内侧长度为10cm、外侧为2cm。另外，在出口检测接头法兰盖

板上还要布置一个直径为2cm的风速和温度检测孔，采样管和检测孔应布置在法兰盖板中心直径为4cm

的圆形区域内.检测接头除温度计、密封垫、橡胶塞外均采用不锈钢材料.
4.5.6 每台处理装置进出口各安装1个检测接头.

4.5.7烃类气体探测器应经过中国有关部门的认证。

4.5.8烃类气体探测器应备有不小于20cm长度的探测管。

4.5.9 烃类气体探测器检测分辨率不低于0.01%(体积分数)。

4.5.10实验室或现场油气浓度检测仪器。

5收油油气排放

5. 1 排放控制
5.1.1储油库汽油收油时产生的油气应选择采取下列两种控制措施中的一种:

    a) 固定顶罐密闭收集后进行回收处理。

    b)采用浮顶罐控制油气排放。
5.1.2 浮顶罐密封和检测维护见附录A和附录Ba

5.1.3 固定顶罐密闭收集处理装置或每个浮顶礴每年至少检测1次油气排放。

5.2 排放限值
5.2. 1固定顶罐密闭收集处理装置的排放限值同4.2条。

5.2.2 浮顶罐油气排放浓度限值见表2.

                    裹2 浮顶雄油气排放浓度 (体积分数).高允许限值

弟位为%

时 间 内浮顶罐 外浮顶皓

2004年 10月1 L1以前设立的浮顶罐 1.0 0.7

2004年10月1[]以后设立的浮顶猫 0. 7 0.2

注:时间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批准[f3期作为其设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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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检测方法
5.3. 1密闭收集系统的油气泄z4浓度、处理装置的排放浓度和净化效率等检测条件参照4.3条，检测.

方法参照4.4条。

5.3.2 内浮顶罐采用导气管抽取浮顶与固定顶之间中间高度的油气浓度，间断采样时导气管每次采样

前用被测气体清洗，清洗程度为不少于管内容积3倍的换气址，样品数量不少于4个，采样间隔时间为
IOmin。其它采样方法按GB/T 16157-1996执行，样品分析方法按GB/T 15263-1994执行。

5.3.3 外浮顶罐采集浮顶上方lm左右高度的油气浓度，采样和样品分析方法参照5.3.2条。
5.3.4 记录检测现场地面环境温度、湿度、气压和罐顶风向、风速。

5.3.6 外浮顶罐汕气浓度检测应在环境风速小于3m/s气象条件下进行。

5.4 检测设备
5.4.1现场采样设各和检测仪器应符合GB50058的0区范围使用要求。

5.4.2 油气浓度检测设备参照4.5条。

5.4.3 导气管采用铜或铝材料，内径0. 3-0. 5cm,

5.4.4常规气象设备。

6泄派排放

6.1排放限值
6.1.1轴封处液体滴翻不应超过每分钟3滴
6.1.2泄漏部件周围2. 5c。距离油气泄漏浓度 (休积分数)应小于0.35%0

6.2 泄漏排放控制耍求和检测方法见附录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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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人

(规范性附录)

浮顶抽密封

A. 1 内浮顶罐
A.川 浮顶应随时保持于液面上，但储罐排空时不受此限制。

A.1.2 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液体镶嵌式、双封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A. 1. 3 浮顶上所有可开启设施在非需要开启时都应保持不翻气状态。

A.1.4 储油罐应采用先进的密闭量油方式。

.̂2 外浮顶路
A. 2.1 浮顶应随时保持于液面上，但储罐排空时不受此限制。

A.2.2 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封式密封，初级密封采用液体镶嵌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且

初级密封与二级密封应装入浮顶与罐壁间的环状空间。

A. 2. 3 初级密封所有缝隙宽度不应大于3cm,

人.2.4 二级密封所有缝隙宽度不应大于lcm,

A. 2. 5 所有密封结构不应有造成翻气的破损和开口。
A. 2. 6 浮项上所有可开启设施在非需要开启时都应保持不漏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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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浮项路检测维护

日.1 内浮顶罐

B.1.1 于首次进料前应目视检查浮顶和密封，符合内浮顶罐要求才能进料。

B.1.2采用液体镶嵌式、机械式鞋形或其它单封式密封，每年应至少检查1次。

B.1.3 采用双封式密封每5年至少检杳1次。

B.1.4 浮顶未浮在液面上、浮顶上有汽油积存及发现破损翻气情况时.应及时修复或排空汽油停止使
)月。

B. 2 外浮顶雄

B. 2. 1 初级密封的初次测量应在储罐水压检测期间或储罐首次进料后2个月内进行，其后每5年至少

检查测量1次。

B. 2. 2 级密封或单封式密封缝隙宽度的初次测量应在储罐首次进料后2个月内进行，其后每年至少
检卉测星1次。

B. 2. 3若储罐停止使用1年以上，重新使用时视为首次进料，需按首次进料规定进行检查测量。

B. 2. 4检查测量时如发现不符合外浮顶罐要求，应及时修复或排空汽油停止使用。

B.3 浮顶罐检杏测童应记录备案，并上报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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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泄漏排放控制要求和检测方法

C. 1油泵滴翻超过3滴应及时修复。
C. 2 储油库所有设施不应因操作、维修、管理方面的原因发生油品跑、冒、滴、漏，发生上述情况应

及时修复。

C. 3 油泵每周至少目视检测1次油封滴油情况。
C. 4所有可能泄漏的部件应每3个月采用烃类气体探测器、日视、嗅闻、听觉等方法检测油气和液体

油料泄漏情况。
C. 5所有可能泄漏的部件应按类别编号，每次检测后应计算出泄漏比。

C. 6连续6个月泄漏比例小于2%，则由3个月检测1次延长为6个月;连续1年泄漏比例小于2%，则

由6个月检测1次延长为1年;当再次发现泄漏比例超过2%时，则应重新从辱3个月检测1次开始。
C. 7泄翻部件汕气排放浓度检测方法和检测设备参照4.4.3,4.5.6,4.5.7,4.5.8条规定。

C. 8泄漏汕气浓度 (体积分数)超过0.35%时，应及时修复。

C. 9 泄漏油气浓度 (体积分数)超过0.08%时，应列入修复计划并提前做好准备.

C. 10 企业自各的烃类气体探测器应定期校正和维护。

C. 11 所有修复工作应记录备案，并报上级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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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0

  (规范性附录)

储油库检测报告表

储油库名称:.

储油库地址:_

储油库负责人: 联系电话;

表7 油气收集系统泄漏检测报告表

检测目的: 口 验收 口 抽 查 口 年度检查

序 号 测漏点 泄诵浓度 标准限值 测试结果

1

    (2006年1月1[】以前)

              0.35%

    (2006年 1月 IL】以后)

              0.05%

(2006年 1月 1[】以前)

          0.35%

2

3

4

(2006年 t月 tE】以后)

          0.05%

5

建议和结论:

检测人: 检测日期:



De11/206-2003

表D2 油气回收处理装置检测报告表

检测目的: 口验收 口 抽杳 口 年度检杳

  处理方法

  品牌和型号

处理能力L/min

处理装

置编 号

满油位发油体积

/油库收油体积

    V (L/h)

出日油

气温度

  ℃

  出日

排气量

  L/h

进口油

气浓度

H/m,

出口油

气浓度

9/m'

净化

效率

  %

测试

结果

标 准 限 值 / / l. 2V / 25 98 /

建议和结论:

检测人: 检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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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pi浮顶罐油气排放浓度 (体积分数)检测报告表

检测目的: 口验收 口 抽杏 口 年度检杳

时 间

内浮顶罐 外浮顶礴

标准限值

    %

测试结果

    %

标准限值

    %

测试结果

    %

2004年10月1日以前设立的浮顶猪 1.0 0.7

2004年 10月 1H以后设立的浮顶碗 0.7 0.2

注:时间以建设项目环境形响报告书 (表)批准E1朋作为其设立}!期.

建议和结论:

检测人: 检侧「】期:

检测报告结论:

检测单位:_

地 址 :

检测单位负责人:

电 话:

报告日期:


